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关于《呼伦贝尔市组织参加“绿品出塞
杭州有约”第四届京蒙消费帮扶集采

推介会实施方案》的批复

呼政字〔2024〕49 号 2024 年 10 月 11 日

市农牧局：

你局《关于<呼伦贝尔市组织参加“绿品出塞 杭州有约”第

四届京蒙消费帮扶集采推介会实施方案>的请示》（呼农牧发

〔2024〕128 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方案，请严格按照《京蒙协作资金和项目管

理办法》（京政农发〔2024〕28 号）有关规定，规范消费帮扶集

采推介会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确保项目建设

依法合规、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二、加强组织统筹,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严格履行

招标程序，落实资金使用管理主体责任，用足用好京蒙协作平台，

拓宽产销对接渠道，推动构建消费帮扶长效机制。

三、强化项目监管,及时开展跟踪问效，确保项目规范运营，

发挥资金最大效益。

专此批复。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呼伦贝尔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工作任务落实方案》的通知

呼政发〔2024〕33 号 2024 年 10 月 11 日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呼伦贝尔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

作任务落实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呼伦贝尔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工作任务落实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4〕7 号）精神，根

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任务落实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24〕

14 号），结合呼伦贝尔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到 2027 年，全市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力争增长

50%，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

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



到节能水平，环保绩效达到 A 级水平的产能比例大幅提升，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力

争分别超过 90%、75%；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 年增加约一倍，

二手车交易量较 2023 年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量力争较 2023

年增长 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设备更新行动

1.摸清大规模设备更新项目底数。以工业、农业、建筑、交

通、教育、文旅、医疗等七大领域为重点，以节能降碳、超低排

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等为方向，对标各行业

先进标准、先进水平，开展前期项目摸底谋划工作，着力加强项

目储备，分领域建立项目清单，指导各旗市区做好项目储备。（责

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农牧局、文旅广电局、卫健委、能源局、政务服务

与数据管理局，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列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下

同；以下各项工作任务均需各旗市区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2.加快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超

期服役老旧设备。更新升级高端先进设备，鼓励企业更新一批高

技术、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落实自治区工业领域重点

行业设备更新改造专项方案。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求，

对标行业标准引导企业更新设备和实施技术改造，因地制宜做到“一



企一策、一业一策、一链一策、一园一策”，深入分析评估各行

业更新改造的直接效益和带动效应。抢抓政策机遇、市场机遇，

支持我市农牧业机械等优势装备制造业及汽车拆解业在设备更

新改造中加快发展，鼓励推动首台套、隐形冠军、优质中小企业

等企业参与到设备和产品更新相关领域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行

动中，实现产品创新、材料创新、工艺创新。结合我市实际推动

煤矿设备、能源电力设备更新改造。（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发展改革委、科技局、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能源局、矿

山安全监管局）

3.推动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改造。制定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加大对住宅电梯、供排水

等设施设备的全面普查和更新改造力度。对投入使用时间长、配

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

住宅电梯，结合隐患排查或安全风险评估情况进行更新、改造或

大修，做好投入使用 15 年以上住宅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和更新改

造工作，更新改造检验不合格、超出使用寿命、主要部件严重受

损、老化腐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维修价值的设备。持续实

施燃气等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强化对燃气管道等风险点的监测，

实施城市生命线工程，推动地下管网、桥梁隧道、窨井盖等完善

配套物联智能感知设备加装和更新，并配套搭建监测物联网，坚

持民生为重，结合小区建设、温暖工程等要求持续推进供热设施



设备更新改造。以外墙保温、门窗、供热装置等为重点，积极推

进存量建筑节能改造。（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场监管局）

4.加快交通运输设备、老旧农业机械更新。制定交通运输设

备更新专项方案。鼓励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鼓励

推动 10 年及以上老旧城市公交车辆更新。鼓励引导道路货运经

营者加快淘汰更新国三及以下标准营运类柴油货车，落实高速公

路服务区、客运场站充电桩补贴政策。推进旗市区、重点乡镇、

旅游景区、公路沿线充电桩建设，为新能源运输方式在道路运输

领域应用提供有力保障。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

策，加快农业机械结构调整，提升农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水平，通过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

老旧农机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农业机

械的推广应用，努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

级和农业绿色发展。依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对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

料（草）粉碎机、铡草机报废更新进行补贴。（责任单位：市

交通运输局、农牧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能源局）

5.提升教育、文旅、医疗设备水平。落实自治区关于教育、

文旅、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更新相关工作方案。支持普通高校教学

科研仪器、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实训教学设备更新。重点服务

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重大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和



符合专业教学要求及行业标准，或职业院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

设标准（职业学校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的专业实训教学设备。

严格落实学科教学装备配置标准，保质保量配置并及时更新教学

仪器设备。推进索道缆车、游乐设备、演艺设备、智慧文旅、文

物保护利用、沉浸式体验设备、高清和超高清设备更新、历史文

化名城和街区保护等文旅设备更新提升，严格执行国家安全强制

性标准，按规定淘汰更新，确保运行安全。推进全市医疗卫生机

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

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

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责任

单位：市教育局、文旅广电局、卫健委）

（二）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制定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方案。加大汽车以旧换新

政策支持，严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和车辆安全环保检验标

准，引导自主淘汰符合报废标准的老旧汽车，依法依规报废达到

年限标准的车辆，落实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挖掘汽车消费潜

力，推动国三及以下标准汽车报废并支持以旧换新。围绕交易、

上牌、出口、维修等汽车消费全生命周期推动相关服务业发展。

鼓励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对以旧家电换购节能新家电的消费者予

以优惠，支持全市家电销售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行动，开设线上线

下家电以旧换新专区。推动家装消费焕新，支持有条件的居民住



房通过市场化、商业化模式装修改造，实施家装厨卫更新工程，

鼓励开展旧房装修、厨卫更新等局部改造和适老化改造，挖掘消

费潜力，实现愿改尽改。推动家装样板间进商场、进社区、进平

台，鼓励企业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直播等方式开展线上样板间展

示、宣传等营销活动。（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发展改革委、

工信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

管局，满洲里海关）

（三）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

1.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合理规划回收网络，发挥供

销社网络体系优势，加强前端回收和后端市场的有效连接。加快

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的回收点、站、场三级回收体系，探索创新

回收模式，推动电子商务平台建立“换新＋回收”渠道，构建逆

向物流系统，促进废旧产品循环利用，畅通回收循环利用链条，

形成良性循环。（责任单位：市商务局、供销社）

2.加快二手商品流通交易。促进二手商品规范化处理，推行“互

联网+二手”模式，促进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规范发展，加快

二手商品流通交易，提高二手商品交易效率。加强交易平台、销

售者、消费者、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共享。优化现场办事流程，简

化业务手续，促进二手车出口业务，积极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

体，推动二手车交易减环节、降成本、提效率。推动二手电子产

品交易规范化，防范泄露及恶意恢复用户信息。支持手机、平板



电脑、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销售企业开展二手产品鉴定、翻新维

修和销售业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发展改革委、公安

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供销社，满洲里海关）

3.加快再制造产业培育和产品梯次利用。推动相关旗市区风

电光伏等退役新能源设备回收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建设。落实自治

区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在退役新

能源设备回收高值利用等方面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推进设备

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责任单位：市能源局、发展改革委、

科技局、工信局）

4.推动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推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

聚化、规模化发展，引导低效产能逐步退出。推进报废汽车、退

役光伏组件、废旧家电、废旧电池、废旧轮胎等再生资源分类利

用和集中处置。加大政策宣介力度，促进优质再生资源进口。围

绕我市 13 条重点产业链，推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化、

规模化发展，引导低效产能逐步退出。结合我市产业转型实际，

支持建设一批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再生资源精深加工

产业项目，形成循环利用反哺效应。（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农牧局、商务局、能源局，满洲

里海关）

（四）实施标准提升行动

1.落实好能耗、排放、技术标准。落实自治区标准提升专项



方案。执行重点行业排放标准，优化提升大气、水污染物等排放

控制水平。组织开展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和乘用车、重型商

用车能量消耗量值相关限制、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

核算等领域国家标准的宣贯培训、推广应用。结合我市实际，支

持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风电和光伏设备管理、回收利用等标

准研制，为国家相关标准体系提供有益补充。（责任单位：市

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能源局）

2.强化产品技术标准提升。组织开展汽车、家电、家居产品、

消费电子、民用无人机等领域国家标准的宣贯实施，大力普及家

电安全使用年限和节能知识。按照自治区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目

录，严格质量安全监管。围绕农畜产品，落实自治区碳足迹核算、

产品碳标签核算等相关标准。加大对绿色认证、有机产品认证和

“蒙”字标产品认证等高端品质认证监管力度。（责任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能源局）

3.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标准研制和实施。组织开展绿色设计、

再生资源回收、电子产品二手交易等领域国家标准的宣贯培训、

推广应用。支持相关企事业单位等积极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国家标

准的研制。（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工信局）

4.加强国际国内标准合作对接。围绕我市优势特色产业，大

力推进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产品标准与国际先

进标准比对，提升企业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水平的一致性程度，



推动与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对接。支持我市标准化专家和企

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研制等国际标准化活动。（责任单位：市

市场监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推进落实。建立呼伦贝尔市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工作推进机制，积极争取中央、自治

区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推动符合条件的设

备更新、循环利用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范围。

（二）强化财税金融支持。研究制定设备更新改造、以旧换

新、购车等财税补贴政策，推动支持相关产业发展。落实节能节

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运用结构

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引导发展绿色金融、绿色债

券、绿色保险，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节能低碳技术应用

推广、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等，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适当降低乘用车贷款首付比例，

合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信贷额度。使真金白银直达经营主体，

优惠实惠落到千家万户。

（三）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全力实施科技“突围”工程，加

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采取刚性引进、“揭榜”柔性引进

等方式积极引进国内优势专家团队，聚焦氢能、新型储能等领域，



通过“揭榜挂帅”等重大项目组织方式和“创新联合体”技术攻

关协同机制，积极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科研攻关，解决重大技术装

备“卡脖子”难题，承接前沿技术验证示范任务，做好创新成果

跟进服务和产业孵化落地。鼓励促进各种新技术竞争成长，努力

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

（四）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加大政策宣

传解读力度，及时总结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做法，对好的经

验做法广泛宣传报道。要注重与展会、“消费促进年”活动等相

结合，利用新媒体、电商平台等渠道推介宣传。要充分运用各类

载体平台，创新政策宣传解读方式方法，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

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的良好氛围。


